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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56 期 委員會紀錄 

紀  錄：簡任秘書    賈北松 

   簡任編審    周志聖 

   科    長    吳人寬 

   薦任科員    賴映潔 

報  告  事  項  

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。 

決定：確定。 

邀請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永得率同所屬列席報告業務概況，並備質詢。 

（本次會議經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永得報告；委員陳超明、賴瑞隆、李俊俋、林麗蟬、陳

怡潔、徐榛蔚、洪宗熠、莊瑞雄、陳其邁、吳琪銘、Kolas Yotaka、江啟臣、鍾孔炤、姚文智等

14 人提出質詢，均經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永得、副主任委員楊長鎮即席答復說明；另有委員

徐榛蔚、趙天麟提出書面質詢列入紀錄，刊登公報，請相關機關另以書面答復。） 

決定：報告及詢答結束，委員質詢未及答復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說明資料，請相關機關儘速以

書面答復。 

散會 

 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？（無）無錯誤，確定。 

進行討論事項。 

討  論  事  項  

繼續審查一、行政院函請審議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七

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（院總第 1554 號政府提案第 15560 號關係文書） 

二、行政院函請審議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七條條文修

正草案」案。（院總第 1554 號政府提案第 15561 號關係文書） 

三、委員尤美女等 31 人擬具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七

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 

四、委員孔文吉等 21 人擬具「反族群歧視法草案」案。 

主席：現在先唸反族群歧視法草案的條文內容…… 

莊委員瑞雄：（在席位上）主席，本來委員會就沒有開放旁聽，不過我還是贊成開放旁聽，但是現

場加放那麼多張椅子，讓人覺得很奇怪，難道是要開放給相關利益團體嗎？本席認為，這樣是

不好的。 

主席：今天的旁聽分成兩個部分，一個是難民的部分，就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…… 


